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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政办规〔2024〕11 号

清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修改和废止《清流县进一步促进交通物流业

发展若干措施》部分条款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，县直有关部门：

根据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和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》

有关规定，县交通运输局对《清流县进一步促进交通物流业发展

若干措施》（清政办规〔2024〕5 号）进行了审查，发现文件中有

部分条款存在排除限制竞争的情形。经研究，决定对该文件部分

条款进行修改和废止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一、对第一大点第一小点“给予引进或上规模物流企业奖励”

第一条规定“对我县新落户的交通物流企业，达到规上企业标准

的（货车数量 50 辆及以上、营业额 1000 万元以上），给予一次性

扶持 50 万元；达到规上企业标准，且营业额达到 2000 万元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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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给予一次性扶持 80 万元”和第三条“对我县已落户的规下交

通物流企业，达到规上企业标准的（货车数量 50 辆及以上、营业

额 1000 万元以上），给予一次性扶持 50 万元”合并修改为“在我

县辖区内从事道路货运的经营者，达到规上道路货运企业标准的

（货车数量 50 辆及以上、营业额 1000 万元以上），给予一次性扶

持 50 万元。”

二、对第一大点第一小点“给予引进或上规模物流企业奖励”

第二条规定“对我县已落户的规上交通物流企业，新购置货车 50

辆及以上的，给予一次性扶持 50 万元。”予以废止，不再执行。

三、对第一大点第二小点“给予交通物流企业货车吨位总数

增长奖励”规定“对我县已落户的车辆数 15 辆及以上的交通物流

企业，年度内扩大经营规模，货车吨位总数净增长，给予每吨 100

元扶持，本项给予同一企业扶持资金封顶 10 万元。”予以废止，

不再执行。

四、对第二大点第一小点“实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补助”规

定“在现代物流园区，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达到 3000 万元以上（不

含土地款），在项目建设期内完成投资并投入运行的，按照实际投

资额的 5%给予奖励，此项封顶不超过 200 万元。”予以废止，不再

执行。

五、对第二大点第三小点“鼓励物流企业扩大仓储面积奖励”

规定“对物流企业新建（不含收购）仓储面积达到 1 万平方米以

上 2 万平方米以下（含 1 万平方米）、2 万平方米以上 4 万平方米

以下（含 2 万平方米）、4 万平方米以上（含 4 万平方米）的，分

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5 万元、10 万元、15 万元。”予以废止，不再

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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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对第三大点第一小点“加快建设城区快递集中园区”规

定“推动城区快递行业向园区集中，城区快递企业租用快递集中

园区县属厂房，租赁期 5 年以上的，实行“两免两减”，即前两年

免租金，后两年租金减半。”予以废止，不再执行。

七、对第三大点第二小点“支持县级公共仓储配送中心建设”

规定“县域内快递龙头企业或第三方物流服务企业整合现有资源，

通过建设标准厂房、利用闲置厂房、租用场地等方式建设的县级

公共仓储配送中心，实际集中营运面积在 5000 平方米以上，年营

业额 2000 万元以上的，新建设全自动化智能分拨中心，投入资金

100 万元以上的，给予当年实际建设金额 50%的补助，最高不超过

50 万元。”予以废止，不再执行。

八、对第三大点第三小点“支持快递企业做大做强”规定“在

我县落户、纳税、入统，设立区域性中转仓的快递物流企业，年

营业额达 2000 万以上的，给予奖励 10 万元；年营业额达 5000 万

以上的，给予奖励 20 万元；年营业额达 10000 万以上的，给予奖

励 50 万元。出口部分叠加享受有关奖励政策，以海关数据为计算

依据。”予以废止，不再执行。

清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10 月 1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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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10 月 14 日印发


